公开征求意见采纳情况表
	序号
	意见
	采纳情况

	1
	 第三十五条【居家装修垃圾投放人的义务】 （四）按规定投放并承担相应的运输、利用、处置等费用。 建议改为：按规定投放并承担相应的运输、利用、处置等费用。拒绝按规定投放或事后沟通不予配合的投放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后果。  
	部分采纳。

《条例（草案）》第五十五条已规定，居家装修垃圾投放人未履行相关义务的，由居家装修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进行劝阻；拒不听从劝阻的，由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2
	第四十八条【施工单位未履行义务的法律责任】 增加：（五）有上述行为，经投放管理责任人反复劝阻拒绝执行规定的，交由综合执法部门实施处罚。   
	部分采纳。

第四十八条针对的是施工单位未履行义务的法律责任，该条已明确由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直接处罚，不适用居家装修垃圾投放管理制度，不需要以居家装修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劝阻为处罚的前提条件。

	3
	第六十条【建筑垃圾管理的其他规定】中第二段，建议修改为：自建房、门店、办公楼、厂房、公共建筑、商业、产业园等场所内部装饰装修、修缮维护等依法不需要办理施工许可证的装饰装修工程产生的建筑垃圾参照居家装修垃圾管理。
	不采纳。

该意见新增的“商业、产业园”属于“门店、办公楼、厂房”类场所，可以直接适用第六十条的规定。

	4
	　　装修责任人应该是业主或负责施工的装修公司，而不是物业服务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只是给业主装修时提供一个临时堆放装修垃圾的地方，物业服务企业不负责装修垃圾的清运，且物业服务企业也没收取业主的垃圾清运费，装修垃圾清运是由业主或由业主委托给装修公司负责，而不是物业服务企业负责，政府不能因为懒政而把所有的责任推给物业服务企业。
	部分采纳。

根据《条例（草案）》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居家装修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的义务仅包括台账登记、宣传引导和劝阻报告。

意见中所指的清运义务是对居家装修垃圾专用临时堆放点的管理单位的义务，而根据《条例（草案）》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可以设置专用临时堆放点，而非应当设置专用临时堆放点，即物业服务企业也可以不设置专用临时堆放点。当物业服务企业选择设置临时堆放点时，则应当做好临时堆放点的管理义务，及时清运居家装修垃圾。

《条例（草案）》第三十六条已经明确规定居家装修垃圾的投放方式，当物业服务企业未设置专用临时堆放点时，投放人应当投放至公共临时堆放点，或者交由具有资质的建筑垃圾运输单位运输至依法设立的建筑垃圾利用、处置场所。不违反“谁产生、谁负责”的基本原则。

	5
	建议删除涉及物业服务企业责任与处罚的条款 具体建议：删除“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五十四条”。 

理由如下： 1.上位法未明确物业服务企业的法律责任：国家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等法规法规，均遵循“谁产生、谁负责”的基本原则，而《草案》将物业服务企业设定为建筑垃圾管理的法定责任与义务，违背了国家的立法精神。 2.行政处罚的设定超出地方立法权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草案合法性有待商榷。 3.混淆责任主体，加重企业负担，背离“谁产生、谁负责”原则：《草案》将本应属于装修业主（产生者） 和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监管者）的源头登记、宣传引导、过程监督等管理职责，强制赋予物业服务企业。这无限扩大了物业服务企业工作边界与责任风险，构成了不合理的责任转嫁。 4.责权利严重失衡：在现行普遍物业服务合同框架下，物业服务费并未包含针对装饰装修垃圾的专项管理服务内容与价格。《草案》在未保障其相应收费权利的前提下，单方面施加带有处罚后果的强制性法律义务，导致物业服务企业“有责无权、有责无利”，显失公平，与“谁产生、谁承担处置责任”的核心原则相悖。
	不采纳。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经济特区适用经济特区法规的规定。本条例为经济特区法规，有权对法律、法规作出变通性规定，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增设行政处罚。

2.该责任设置并未混淆责任主体，《条例（草案）》第五十五条同样规定了居家装修垃圾投放人的法律责任，《条例（草案）》第三十四条规定投放管理责任人应当进行台账登记恰恰是为了居家装修垃圾的溯源，为行政机关执法提供依据，当投放管理责任人登记了居家装修垃圾的投放情况后，投放人未按照要求投放的，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没有背离“谁产生、谁负责”原则。
3.《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已经明确规定：“装修人，或者装修人和装饰装修企业，应当与物业管理单位签订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装饰装修工程的实施内容； （二）装饰装修工程的实施期限； （三）允许施工的时间； （四）废弃物的清运与处置； （五）住宅外立面设施及防盗窗的安装要求； （六）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 （七）管理服务费用； （八）违约责任； （九）其他需要约定的事项。物业服务企业对于装修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清运与处置的监督权利义务本身即已设置在现行法律法规中，没有扩大对物业服务企业工作边界。
4.如广州、东莞、汕头、宁波、杭州等其他地市的建筑垃圾条例中同样设置了居家装修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其中汕头、宁波、杭州等地的建筑垃圾管理条例均设置了对投放管理责任人的法律责任。该制度设计符合现实需求，具有充分的参考依据。


